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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自然资字〔2020〕419 号

各盟市自然资源局:

按照自治区政府整体安排，全区各级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

和不动产登记机构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主动担当，采

取有效措施化解房地产领域历史遗留项目“办证难”问题，取得

了明显成效。近日，自治区召开优化营商环境民主监督专题协商

会议，委员们反映我区工业仓储、商业设施等“办证难”问题突

显，影响了企业融资和产业升级。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有效

解决企业发展难题，决定开展全区工业仓储、商业设施等历史遗

留项目“办证难”问题摸底调查工作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调查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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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已开工建设的，因土地使用和项目建

设程序手续不完善、要件缺失、费用欠缴、登记信息不一致等原

因，暂时无法进行不动产登记的工业仓储、商业设施等项目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各盟市自然资源局要高度重视，继续坚持“政府主导，部门

联动”的工作机制，积极向地方政府和当地历史遗留问题化解领

导小组汇报，将工业仓储、商业设施等“办证难”问题纳入地方

历史遗留项目范围。在地方政府统一领导下，组织经信、商业、

统计等有关部门，联合社区、街道等社会力量，开展工业仓储、

商业设施等项目“办证难”问题摸底调查工作。

各地在开展工业仓储、商业设施等历史遗留“办证难”问题

摸底调查时，要充分利用全国第三次土地调查成果等已有地籍调

查成果、供地和不动产登记等信息，对“办证难”项目产权情况

进行分析核实，建立问题台账，实行销号管理。要深入分析办证

难问题产生的原因，针对用地审批手续不完善，欠缴土地出让价

款或相关税费，未通过规划核实、未通过人防、消防、环保等竣

工验收，厂房、土地使用权被抵押或被司法查封，开发建设主体

缺失或不再具备相应资格，房屋土地信息不一致，项目跨宗地建

设或界址不清，企业转制（资产未处置、未及时变更登记等）等

情形，进行分类梳理，参照自治区和各地房地产领域历史遗留问

题处理模式，由易至难，分类施策，妥善化解工业仓储、商业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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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等历史遗留“办证难”问题。

三、工作内容

各盟市自然资源局要指定专人负责协调、督促本辖区工业仓

储、商业设施等历史遗留“办证难”问题调查摸底、统计汇总工

作，按时将摸底调查表经分管领导签字后，报送至自然资源厅自

然资源确权登记局。盟市联络人名单于 10 月 30 日前上报，摸底

调查表于 11 月 15 日前报送。

联系人:高丽华 电话：0471-4215913 

邮 箱：zrzytdjj@126.com 

附件：《工业仓储、商业设施等历史遗留项目“办证难”问

题摸底调查表》

2020 年 10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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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:依申请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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